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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財務報告2024

恒生投資指數基金系列III
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股份代號：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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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記錄（未經審核）
 

單位類別 貨幣

價格記錄

2024 2023* 2022 2021 2020

最高

認購價

最低

購回價

最高

認購價

最低

購回價

最高

認購價

最低

購回價

最高

認購價

最低

購回價

最高

認購價

最低

購回價

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 港元 162.2153 95.0888 150.9000 103.5060 175.28 93.08 244.20 159.81 211.93 148.55

單位類別 貨幣

價格記錄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最高

認購價

最低

購回價

最高

認購價

最低

購回價

最高

認購價

最低

購回價

最高

認購價

最低

購回價

最高

認購價

最低

購回價

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 港元 206.87 171.09 240.50 171.81 212.02 157.45 172.37 127.60 231.13 149.80

單位類別 貨幣

每單位資產淨值

（12月31日）

2024 2023* 2022 2021

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 港元 138.4828 109.0036 128.8675 164.80

單位類別 貨幣

屬於單位持有人之資產淨值

（12月31日）

2024 2023 2022 2021

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 港元 105,819,158 84,007,237 97,697,299 112,917,812

* 自2023年6月8日起，每單位資產淨值小數點位已從2個更改至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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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人報告
 

致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單位持有人

吾等謹此確認，吾等認為基金經理，即恒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於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內，在各重要方面均已根據2005
年6月1日訂立，並經修訂的《信託契約》條文管理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

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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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單位持有人

對財務報表的審計進行報告

意見

本核數師（以下簡稱「我們」）已審計列載於第13至34頁的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以下簡稱「基金」）的財務報表，此財務
報表包括於2024年12月31日的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日止年度的全面收入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附註，包
括主要會計政策資料概要及其他解釋附註。

我們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了基金於2024年12月31日的財務
狀況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交易及現金流量。

意見的基礎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計。我們在該等準則下承擔的責任已在本報告「核數師就審計財務報表
承擔的責任」部份中作進一步闡述。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專業會計師道德守則》（以下簡稱「守則」），我們獨立於基金，並
已履行守則中的其他專業道德責任。我們相信，我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能充足及適當地為我們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

關鍵審計事項

關鍵審計事項是根據我們的專業判斷，認為對本期財務報表的審計最為重要的事項。這些事項是在我們審計整體財務報表及出具
意見時進行處理的。我們不會對這些事項提供單獨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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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續）

關鍵審計事項（續）

投資的存在及估值

請參閱財務報表附註14及第20頁的附註2(f)(iv)的會計政策。
關鍵審計事項 我們的審計如何處理該事項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投資組合佔基金資產總值99.58%，為
帶動基金投資回報的主要因素。

我們把投資的存在及估值列為關鍵審計事項，因為其對基金的
財務報表具有重要性，而且投資組合於年終日的價值是基金的
關鍵績效指標。

我們就評估投資的存在及估值的審計程序包括以下程序：

• 通過獲取受託人提供的服務機構內部控制報告，了解與我
們對基金開展的審計相關之控制目標和相關控制，該報告
載列了已實施的控制措施，以及獨立服務核數師對該等控
制措施的設計及運行有效性之鑒證報告；及

• 在與我們對基金的審計相關之範圍內，評價服務核數師所
開展的測試、測試結果以及服務核數師就該等控制的設計
及運行有效性所出具的意見；及

• 就於2024年12月31日持有的投資組合，向託管人獲取獨
立詢證函，並將基金持有的投資與這些詢證函核對；及

• 將基金採用的價格和從獨立定價來源獲取的價格進行比
較，評估投資組合中所有資產於年終日的估值。

財務報表及其核數師報告以外的信息

基金經理及受託人需對其他信息負責。其他信息包括刊載於年報內的全部信息，但不包括財務報表及我們的核數師報告。

我們對財務報表的意見並不涵蓋其他信息，我們亦不對該等其他信息發表任何形式的鑒證結論。

結合我們對財務報表的審計，我們的責任是閱讀其他信息，在此過程中，考慮其他信息是否與財務報表或我們在審計過程中所了
解的情況存在重大抵觸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情況。

基於我們已執行的工作，如果我們認為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錯誤陳述，我們需要報告該事實。在這方面，我們沒有任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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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續）

基金經理及受託人就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基金經理及受託人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擬備真實而中肯的財務報表，並對其認為為使財務報表
的擬備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所需的內部控制負責。

在擬備財務報表時，基金經理及受託人負責評估基金持續經營的能力，並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關的事項，以及使用持
續經營為會計基礎，除非基金經理及受託人有意將基金清盤或停止經營，或別無其他實際的替代方案。

此外，基金經理及受託人必須確保本財務報表已按照《信託契約》（於2011年1月14日、2015年7月7日、2017年11月28日、2019年
4月9日、2019年4月10日及2019年12月13日就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作出修訂）（「《信託契約》」）的相關條文，以及由香
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頒佈的《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證監會守則》」）附錄E的相關披露條文妥當編備。

核數師就審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

我們的目標是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並出具包括我們意見的核數師報
告。我們僅向整體單位持有人報告，不可用作其他用途。我們概不就本報告的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法律責任。

合理保證是高水平的保證，但不能保證按照《香港審計準則》進行的審計，在某一重大錯誤陳述存在時總能發現。錯誤陳述可以由
欺詐或錯誤引起，如果合理預期它們單獨或匯總起來可能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依賴財務報表所作出的經濟決定，則有關的錯誤陳
述可被視作重大。此外，我們必須評估基金的財務報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均按照《信託契約》的相關條文及《證監會守則》附錄E
的相關披露條文妥當編備。

在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我們運用了專業判斷，保持了專業懷疑態度。我們亦：

• 識別和評估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以應對這些風險，以及獲取充足
和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我們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涉及串謀、偽造、蓄意遺漏、虛假陳述，或凌駕於內部控制之上，
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高於未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但目的並非對基金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意見。

• 評價基金經理及受託人所採用會計政策的恰當性及作出會計估計和相關披露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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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續）

核數師就審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續）

• 對基金經理及受託人採用持續經營會計基礎的恰當性作出結論。根據所獲取的審計憑證，確定是否存在與事項或情況有關的
重大不確定性，從而可能導致對基金的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慮。如果我們認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有必要在核數師報
告中提請使用者注意財務報表中的相關披露。假若有關的披露不足，則我們應當發表非無保留意見。我們的結論是基於核數
師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證。然而，未來事項或情況可能導致基金不能持續經營。

• 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以及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相關交易和事項。

我們與基金經理及受託人溝通了計劃的審計範圍、時間安排、重大審計發現等，包括我們在審計中識別出內部控制的任何重大缺
陷。

我們還向基金經理及受託人提交聲明，說明我們已符合有關獨立性的相關專業道德要求，並與他們溝通有可能合理地被認為會影
響我們獨立性的所有關係和其他事項，以及在適用的情況下，為消除威脅而採取的行動或已採用的防範措施。

從與基金的基金經理及受託人溝通的事項中，我們確定哪些事項對本期財務報表的審計最為重要，因而構成關鍵審計事項。我們
在核數師報告中描述這些事項，除非法律法規不允許公開披露這些事項，或在極端罕見的情況下，如果合理預期在我們報告中溝
通某事項造成的負面後果超過產生的公眾利益，我們決定不應在報告中溝通該事項。

就《信託契約》的相關條文及《證監會守則》附錄E的相關披露條文之下的事項作出報告

我們認為，本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均按照《信託契約》的相關條文及《證監會守則》附錄E的相關披露條文妥當編備。

出具本獨立核數師報告的審計項目合夥人是姚子洋。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中環
遮打道十號
太子大廈八樓
2025年4月29日



報告和財務報表 9

投資組合（未經審核）
2024年12月31日

投資 單位數目 市值（港元）
佔屬於單位持有人
之資產淨值百分比

香港交易所上市股票
基礎材料
洛陽鉬業 60,572 318,003 0.30%
紫金礦業 90,773 1,283,530 1.21%

1,601,533 1.51%

非必需性消費
阿里巴巴集團 110,777 9,128,025 8.63%
安踏體育用品 18,983 1,477,826 1.40%
比亞迪 15,043 4,010,464 3.79%
中國旅遊集團 1,621 86,075 0.08%
長城汽車 35,213 481,009 0.46%
海爾智家 34,800 957,000 0.90%
京東集團 32,369 4,402,184 4.16%
理想汽車 17,884 1,680,202 1.59%
美的集團 5,296 400,113 0.38%
網易 25,699 3,556,742 3.36%
攜程集團 7,999 4,319,460 4.08%

30,499,100 28.83%

必需性消費
農夫山泉 26,383 895,703 0.85%

能源業
中國中煤能源 31,963 296,936 0.28%
中國石油化工 369,001 1,642,055 1.55%
中國神華能源 51,192 1,720,051 1.63%
中國石油天然氣 315,383 1,926,990 1.82%

5,586,032 5.28%

金融業
中國農業銀行 464,964 2,059,790 1.95%
中國銀行 1,114,625 4,425,061 4.18%
交通銀行 109,600 700,344 0.66%
中信銀行 140,489 754,426 0.71%
中國建設銀行 1,018,217 6,598,046 6.23%
中國光大銀行 47,976 144,888 0.14%
中國人壽保險 112,786 1,655,698 1.56%
招商銀行 57,293 2,291,720 2.17%
招商證券 6,800 108,800 0.10%
中國民生銀行 98,007 337,144 0.32%
中國太平洋保險 39,070 984,564 0.93%
中信証券 24,809 529,672 0.50%
中信建投證券 13,396 131,549 0.12%
中國工商銀行 992,536 5,171,113 4.89%
中國人民保險 124,762 482,829 0.46%
中國財險 102,416 1,255,620 1.19%
中國平安保險 88,164 4,059,952 3.84%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 164,748 754,546 0.71%

32,445,762 3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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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31日

投資組合（未經審核）（續）

投資 單位數目 市值（港元）
佔屬於單位持有人
之資產淨值百分比

醫療保健業
百濟神州 11,826 1,291,399 1.22%
藥明康德 5,012 283,178 0.27%

1,574,577 1.49%

工業
中國中鐵 62,614 247,952 0.23%
中國中信 96,429 888,111 0.84%
中遠海控 42,735 547,008 0.52%
中國中車 60,716 304,187 0.29%

1,987,258 1.88%

房地產
華潤置地 41,720 940,786 0.89%

科技
百度 33,691 2,786,246 2.63%
快手科技 42,584 1,760,848 1.66%
美團 58,387 8,857,308 8.37%
騰訊控股 23,178 9,665,226 9.14%

23,069,628 21.80%

電訊業
中國鐵塔 706,737 791,545 0.75%
小米集團 167,569 5,781,131 5.46%

6,572,676 6.21%

公用事業
中國廣核電力 169,188 482,186 0.45%

   
總投資市值

（總投資成本－111,055,606港元） 105,655,241 99.85%

其他資產淨值 163,917 0.15%

屬於單位持有人之資產淨值 105,819,15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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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組合變動表（未經審核）
由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間

投資

單位數目

2024年1月1日 增加 減少

單位數目

2024年12月31日

香港交易所上市股票

基礎材料

洛陽鉬業 – 75,553 14,981 60,572

紫金礦業 76,000 39,616 24,843 90,773

非必需性消費

阿里巴巴集團 104,400 53,409 47,032 110,777

安踏體育用品 16,600 7,508 5,125 18,983

比亞迪 12,982 7,087 5,026 15,043

中國旅遊集團 1,500 1,129 1,008 1,621

長城汽車 30,000 16,301 11,088 35,213

海爾智家 30,600 14,822 10,622 34,800

京東集團 30,786 17,525 15,942 32,369

理想汽車 14,300 8,221 4,637 17,884

美的集團 – 6,312 1,016 5,296

網易 25,075 11,471 10,847 25,699

攜程集團 7,000 3,512 2,513 7,999

百勝中國 5,350 100 5,450 –

必需性消費

華潤啤酒 21,000 – 21,000 –

農夫山泉 23,000 10,729 7,346 26,383

能源業

中國中煤能源 – 38,643 6,680 31,963

中國石油化工 329,513 151,195 111,707 369,001

中國神華能源 44,788 21,804 15,400 51,192

中國石油天然氣 274,475 134,207 93,299 315,383

兗礦能源集團 – 55,230 55,230 –

金融業

中國農業銀行 407,214 197,692 139,942 464,964

中國銀行 1,095,717 463,500 444,592 1,114,625

交通銀行 98,158 45,851 34,409 109,600

中信銀行 122,965 56,382 38,858 140,489

中國建設銀行 1,299,522 332,235 613,540 1,018,217

中國光大銀行 41,238 21,169 14,431 47,976

中金公司 19,600 3,535 23,135 –

中國人壽保險 98,063 45,974 31,251 112,786

招商銀行 50,159 23,566 16,432 57,293

招商證券 – 6,800 – 6,800

中國民生銀行 84,070 42,657 28,720 98,007

中國太平洋保險 34,738 17,080 12,748 39,070

中信証券 29,671 9,782 14,644 24,809

中信建投證券 13,146 5,980 5,730 13,396

中國工商銀行 1,013,391 395,797 416,652 992,536

中國人民保險 107,899 52,589 35,726 124,762

中國財險 90,000 43,669 31,253 102,416

中國平安保險 82,689 35,161 29,686 88,164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 143,058 66,470 44,780 16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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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間

投資組合變動表（未經審核）（續）

投資

單位數目

2024年1月1日 增加 減少

單位數目

2024年12月31日

醫療保健業

百濟神州 8,300 6,718 3,192 11,826

藥明康德 4,658 2,188 1,834 5,012

藥明生物 47,000 – 47,000 –

工業

中國中鐵 54,000 23,366 14,752 62,614

中國中信 84,000 40,208 27,779 96,429

中遠海控 39,950 15,191 12,406 42,735

中國中車 54,000 29,434 22,718 60,716

房地產

中國海外發展 50,500 7,633 58,133 –

華潤置地 36,710 17,710 12,700 41,720

萬科企業 29,157 – 29,157 –

科技

百度 29,200 14,303 9,812 33,691

快手科技 34,500 20,684 12,600 42,584

美團 74,428 19,493 35,534 58,387

騰訊控股 24,108 11,686 12,616 23,178

電訊業

中國鐵塔 – 842,211 135,474 706,737

小米集團 194,000 73,907 100,338 167,569

公用事業

中國廣核電力 – 205,594 36,406 16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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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2024年12月31日

附註

2024年12月31日

（港元）

2023年12月31日

（港元）

資產

按公平價值列入收入或虧損的金融資產 5,6,14 105,655,241 83,790,853

應收股息款項  56,229 105,949

其他應收款項 10(f) – 4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f) 385,346 381,340

資產總值 106,096,816 84,278,185

負債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0(a),(b)&(d) 277,658 270,948

負債總值 277,658 270,948

屬於單位持有人之資產淨值 105,819,158 84,007,237

代表：

權益總值 105,819,158 84,007,237

已發行單位總數 10(h),11 764,132 770,683

每單位資產淨值* 11 138.4828 109.0036

* 2023年6月8日起，每單位資產淨值小數點位已從2個更改至4個。

由受託人及基金經理於2025年4月29日批准及核准發行。

} 代表
} 受託人
} 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 代表
} 基金經理
} 恒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第17至34頁的附註屬本財務報表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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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收入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

附註

截至

2024年12月31日

止年度

（港元）

截至

2023年12月31日

止年度

（港元）

收入

股息收入 7 3,245,706 3,034,382

利息收入 8,10(f) 4,939 6,535

3,250,645 3,040,917

費用

核數師酬金 (59,937) (60,078)

法律及專業費用 (82,228) (48,637)

管理費 10(a) (502,950) (529,487)

登記處費 10(b) (15,600) (21,250)

證券託管及銀行費用 10(d) (3,666) (3,800)

雜項費用 10(b)&(d) (348,563) (321,061)

投資交易費用 10(c) (66,666) (61,233)

付予受託人之交易費 10(b) (4,900) (2,400)

受託人費 10(b) (42,136) (48,135)

估值費 10(b) (24,800) (97,200)

(1,151,446) (1,193,281)

計算投資虧損前的收益╱（虧損） 2,099,199 1,847,636

投資收益╱（虧損）

投資淨收益╱（虧損） 9 18,313,846 (15,277,002)

匯兌淨收益 191 27

證券費用 10(d) (45,645) (21,182)

18,268,392 (15,298,157)

計算融資成本前的收入╱（損失） 20,367,591 (13,450,521)

融資成本

利息支出 10(g) – (188)

稅前收入╱（損失） 20,367,591 (13,450,709)

稅項 4,7 (267,483) (257,826)

屬於單位持有人的收入╱（損失）及年度總全面收入 20,100,108 (13,708,535)

第17至34頁的附註屬本財務報表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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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變動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

附註

截至

2024年12月31日

止年度

（港元）

截至

2023年12月31日

止年度

（港元）

年初餘額 84,007,237 97,697,299

屬於單位持有人的收入╱（損失）及年度總全面收入 20,100,108 (13,708,535)

與所有者（即單位持有人）的交易並直接於權益上入賬

發行單位所得及應收款項 10(i) 30,393,051 7,428,739

贖回單位所付及應付款項 10(i) (26,979,325) (5,772,053)

予單位持有人的收益分派 10(h),13 (1,701,913) (1,638,213)

與所有者（即單位持有人）的交易總額 1,711,813 18,473

年末餘額 105,819,158 84,007,237

附註

截至

2024年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

2023年12月31日

止年度

基金之已發行單位變動如下：

年初單位結餘 770,683 758,122

年度內發行單位數目 212,375 59,540

年度內贖回單位數目 (218,926) (46,979)

年終單位結餘 11 764,132 770,683

第17至34頁的附註屬本財務報表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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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

2024年12月31日

止年度

（港元）

截至

2023年12月31日

止年度

（港元）

經營活動

已付法律及專業費用 (80,302) (48,637)

已付核數師酬金 (60,875) (60,001)

已付管理費 (490,615) (536,181)

已付給受託人的費用 (131,873) (207,542)

已付投資交易費用 (66,666) (61,233)

已付證券託管及銀行費用 (3,593) (3,847)

其他營運支出 (312,003) (285,356)

用於經營活動的現金淨額 (1,145,927) (1,202,797)

投資活動

已付證券費用 (44,263) (19,524)

股息收入所得款項 3,027,943 2,681,078

所得利息 4,982 6,496

出售投資所得款項 30,415,261 22,291,802

購入投資所付款項 (25,119,153) (23,745,686)

來自投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8,284,770 1,214,166

融資活動

所付利息支出 – (188)

發行單位所得款項 8,201,118 7,428,739

贖回單位所付款項 (13,634,042) (5,772,053)

單位持有人的收益分派之支付 (1,701,913) (1,638,213)

（用於）╱來自融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7,134,837) 18,285

現金或現金等價物淨增加 4,006 29,654

年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81,340 351,686

年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85,346 381,340

第17至34頁的附註屬本財務報表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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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背景

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基金」）由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04(1)條
認可，並由香港《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證監會守則》」）管轄。

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是根據香港法例並按2005年6月1日訂立並經不時修訂的《信託契約》成立，並於2005年6月1日
根據香港法例註冊為單位信託基金。

基金的投資目標分別是透過持有一籃子富時中國50指數成份股，於扣除費用前盡實際可能緊貼指數之表現。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恒生中國指數基金持有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41% (2023：41%)可贖回單位。恒生中國指數
基金乃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的最大單位持有人。

2. 主要會計政策

(a) 遵例聲明

基金的財務報表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含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及詮譯）、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經修訂的《信託契約》的有關條款及證監會發出的《證監會守則》的相關披露條
款編製。以下是基金採用的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了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這些準則在基金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前採用。在與基金
有關的範圍內初始應用這些新訂和經修訂的準則所引致當前會計期間的會計政策變更，已於本財務報表內反映，有關資料載
列於附註3。

(b) 財務報表的編製基準

財務報表功能及呈列貨幣為港元（即基金發行單位的報價貨幣），而所有數項則以個位計算。

除投資按公平價值入賬（見下文所載的會計政策）外，編製財務報表所用之計量基準為歷史成本基準。

在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財務報表時，基金經理及受託人需就會計政策的採用及財務報表中所列之資產、負債、收入
及支出數額的呈報作判斷、估計及假設。該等估計與相關假設乃基於過往經驗和其他在相關情況下被認為合理之各種因素作
出，其結果作為計算有關不可自其他來源即時得出的資產及負債之賬面價值的基準。實際結果或與該等估計不盡相同。有關
已停牌股份的公平價值之決定因涉及重大不可觀察的輸入值，而要較高程度的判斷，並在附註14披露。

該等估計及相關假設按持續基準進行檢討。因應該等估計需作出的修訂將在該等估計之修訂期間（若該等修訂僅影響該期間）
或者修訂期間及未來期間（若該等修訂影響現時及未來期間）予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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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c) 收入與支出

利息收入及支出以實際利率法累計確認，即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於預期年限內的預計未來現金收支準確折現成該金融資產或
金融負債之賬面總額的利率。股息收入在相關證券的價格除息時確認。股息收入與利息收入呈列時並沒有扣除在收入或虧損
獨立披露的不可取回的預扣稅。所有其他的收入及支出均按應計基準入賬。

(d) 稅項

本年度的稅項包含了本期稅項。本期稅項已於收入或虧損內確認。

本期稅項是按該年度應課稅收入之預期應繳稅項，於資產負債表日根據已立例制定或實際上已立例制定的稅率計算。本期稅
項已包括為投資收益作出的不可取回的預扣稅。

(e) 外幣換算

年度內的外幣交易按交易日的匯率換算至港元。以外幣為單位的貨幣資產及負債則按資產負債表日的匯率換算至港元。匯兌
盈餘或虧損均撥入收入或虧損確認。因按公平價值列入收入或虧損的投資而產生之匯兌差異已被包括於投資收益或虧損。

(f) 金融工具

(i) 分類

首次確認時，基金將金融資產分類為按攤銷成本或按公平價值列入收入或虧損計量。

如果金融資產滿足以下兩個條件且未指定為按公平價值列入收入或虧損，則按攤銷成本計量：

－ 其以目的為持有資產以收取合約現金流的業務模式持有；及

－ 其合約條款在指定日期產生僅為支付本金和利息的現金流（「合約現金流量」）。

基金的所有其他金融資產均以公平價值列入收入或虧損計量。

業務模式評估

在評估持有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的目標時，基金會考慮有關業務管理方式的所有相關信息，包括：

－ 於基金銷售文件所載的投資策略以及該策略的實際執行。這包括投資策略是否集中於賺取合約利息收入、維持特定
利率概況、將金融資產的持續期與任何相關負債或預期現金流出的持續期相配或通過出售資產實現現金流量；

－ 如何評估及向本基金管理層報告投資組合的表現；

－ 影響業務模式（以及該業務模式持有的金融資產）表現的風險，以及如何管理這些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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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f) 金融工具（續）

(i) 分類（續）

業務模式評估（續）

－ 如何決定投資經理所得的報酬，例如相關報酬是否基於所管理資產的公平價值或所收取的合約現金流量；及

－ 過往期間金融資產的出售頻率、數量和時間、出售原因以及對未來出售活動的預期。

就此而言，在不符合終止確認的交易中，將金融資產轉移給第三方不會被視為出售，與基金持續確認資產一致。

基金已確定其有兩種業務模式。

－ 持有以收取的業務模式：這包括應收股息款項、其他應收款項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這些金融資產用於收取合約
現金流。

－ 其他業務模式：這包括股票工具。按公平價值為基礎管理這些金融資產及評估其表現，並進行頻繁的出售活動。

評估合約現金流是否僅為支付本金及利息

就本評估的目的而言，「本金」定義為首次確認時金融資產的公平價值。「利息」被定義為貨幣時間價值、與特定時間內未
償還本金相關的信用風險，以及其他基本貸款風險和成本（例如流動性風險和行政成本）以及利潤率的對價。

在評估合約現金流量是否僅為支付本金及利息時，基金會考慮該工具的合約條款。這包括評估金融資產是否包含可能會
改變合約現金流的時間或金額的合約條款，因而使其不符合此條件。在進行評估時，基金會考慮：

－ 將會改變現金流量金額或時間的或有事件；

－ 槓桿特點；

－ 預付款和延期特點；

－ 限制基金對特定資產的現金流量索賠的條款（例如無追索權）；及

－ 修改對貨幣時間價值的對價特點（例如定期重置利率）。

基金根據業務模式及合約現金流量評估分類其投資。因此，基金將其股票工具歸類為按公平價值列入收入或虧損的金融
資產。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包括應收股息款項、其他應收款項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不被歸類為按公平價值列
入收入或虧損的金融負債包括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重新分類

除非基金改變其管理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否則金融資產在首次確認後不會重新分類，在這種情況下，所有受影響的金
融資產將在業務模式變更後的第一個報告期的第一天重新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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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f) 金融工具（續）

(ii) 確認

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在基金成為相關工具合約條文的人士時，將被予以確認。

在一般情況下購入或出售的按公平價值列入收入或虧損的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是根據交易日法予以確認。該等金融資產
或金融負債之公平價值變動所產生的盈餘或虧損由該日起計算。

除非合約的其中一方已履行合約責任或該合約為不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豁免的衍生工具合約，否則金融負債將
不被確認。

(iii) 計量

金融工具的首次計量是以公平價值（即交易價格）計算。按公平價值列入收入或虧損的金融資產及負債的交易成本則即時
列為費用。

首次確認後，所有按公平價值列入收入或虧損的工具以公平價值計量，其公平價值之變動則於收入或虧損予以確認。

分類為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採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扣除減值虧損（如有）後列賬。

非按公平價值列入收入或虧損的金融負債採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計量。

(iv) 公平價值計量的準則

公平價值是指市場參與者於計量日在基金可接觸的主要市場（如果沒有主要市場則為最有利的市場）進行有序交易，出售
資產時收取或轉移負債時支付的價格。負債的公平價值反映了其不履約風險。

基金會以工具在活躍市場的報價（如有）計量其公平價值。只要資產或負債的交易頻率和數量足以持續提供價格資料，即
屬於活躍的市場。

如果沒有活躍市場的報價，基金會盡量使用相關的可觀察輸入值，並盡量減少使用不可觀察輸入值的估值技術。所選用
的估值技術包含市場參與者在為交易定價時考慮的所有因素。

基金會在出現變動的該報告年期結束時確認公平價值級別之間的轉移。

投資淨收益或虧損將列於收入或虧損內。已變現之投資的收益或虧損及淨由公平價值變動所帶來的未變現之投資的收益
或虧損則載列於附註9。按公平價值列入收入或虧損的金融工具之已變現淨收益或虧損以平均成本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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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f) 金融工具（續）

(v) 取消確認

若可按金融資產合約收取現金流量的權利已過期或該金融資產連同大部份的風險及所有權的報酬被轉讓，該金融資產即
被取消確認。

於基金出售按公平價值列入收入或虧損的金融資產當日，已出售之該等資產將被取消確認，來自經紀商的相關應收款項
將於基金出售該等資產當日進行確認。

若合約所指定的責任被解除、取消或終止時，金融負債即被取消確認。

在一般情況下購入或出售的按公平價值列入收入或虧損的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是根據交易日法予以確認。該等金融資產
或金融負債之公平價值變動所產生的盈餘或虧損由該日起計算。

金融資產被取消確認時，資產之賬面金額及所收取對價之差異在收入或虧損被確認。

(vi) 抵銷

若基金具有將某項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經確認數額互相抵銷之合法可執行權利，並有意以淨額或同時進行結算交易（例
如通過市場清算機制），該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會以互相抵銷後的淨額列入資產負債表內。

(g) 關聯方

(a) 任何人士如果：

(i) 控制或與第三方共同控制基金；

(ii) 對基金具有重大的影響力；或

(iii) 是基金或基金母公司的關鍵管理人員；

其本人或近親可視為基金的關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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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g) 關聯方（續）

(b) 如屬下列任何一種情況，企業實體可視為基金的關聯方：

(i) 該實體與基金隸屬同一集團（意指彼此的母公司、附屬公司和同系附屬公司互有關聯）。

(ii) 一家實體是另一實體的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或是另一實體所屬集團旗下成員公司的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iii) 兩家實體是同一第三方的合營企業。

(iv) 一家實體是第三方實體的合營企業，而另一實體是第三方實體的聯營公司。

(v) 該實體是作為基金關聯方的任何實體的僱員福利而設的離職後福利計劃。

(vi) 該實體受到上述第(a)項內所認定人士控制或共同控制。

(vii) 上述第(a)(i)項內所認定人士對該實體具有重大的影響力或是該實體（或該實體母公司）的關鍵管理人員。

(viii) 該實體或該實體所屬集團旗下任何成員提供關鍵管理人服務予基金或基金母公司。

任何人士的近親是指預期會在與該實體的交易中影響該名人士或受其影響的家屬。

(h)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包括銀行存款及現金，於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活期存款和短期及流動性極高的投資項目。這些項目可以
在沒有重大價值轉變的風險下容易地換算為已知的現金數額，並在購入後三個月內到期。

(i) 已發行單位

基金根據已發行的金融工具實質的合約條款，把其分類為金融負債或股票工具。

發行人於有合約性責任以現金或其他金融資產回購或贖回的可贖回金融工具如符合下列所有條件時，應分類為股票工具：

(i) 基金清盤時，持有人有權依其持有比例取回基金之資產淨值；

(ii) 該金融工具所屬的類別於所有其他工具的類別中居最末位；

(iii) 於所有其他工具的類別中居最末位的類別中的所有金融工具均有相同的特質；

(iv) 基金除了以現金或其他金融資產回購或贖回工具以履行合約性責任外，該工具本身並無任何其他符合負債定義的特質；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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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i) 已發行單位（續）

(v) 工具全期內之總預期現金流量的攤派是根據實質的損益計算；或根據已確認的資產淨值的變動計算；或根據基金工具全
期內已確認及未確認的資產淨值之公平價值的變動計算。

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只發行一類可贖回單位。該類可贖回單位符合以上所有的條件因此被分類為股票工具。

(j) 分部報告

營運分部是基金的組成部份且從事可賺取收入並衍生費用（包括與同一基金內的其他組成部份進行交易而衍生的相關收入和
費用）的商業活動，其經營成果由主要經營決策者定期進行檢討，以決定分部的資源分配並評估其表現，及可取得其個別的
財務資料。匯報予主要經營決策者的分部表現包括可直接攤派至分部及可按合理的原則分配予分部的項目。基金的主要經營
決策者為基金經理，即恒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k) 認購及贖回的收入均衡調整

發行單位所得及應收款項和贖回單位所付及應付款項的收入部份是按單位於發行或贖回日的未分派之累積投資淨收入及累積
支出佔單位價格之比例計算。

(l) 投資交易費用

投資交易費用為購入或出售以公平價值列入收入或虧損的投資時所產生的費用。這包括支付予代理人、經紀人和交易商的費
用及佣金。交易費用在其產生時立即作為支出計入損益。

3. 會計政策的修訂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了數項在基金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該等準則或修訂並無對基金的會計政
策構成影響。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財務報表的呈列：流動與非流動負債的劃分」（「2020年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財務
報表的呈列：附帶契諾的非流動負債」（「2022年修訂」）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租賃：售後租回的租賃負債」

•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現金流量表」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金融工具：披露－供應商融資安排」

基金並無採用任何在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參閱附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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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4. 稅項

根據《香港稅務條例》第26A(1A)條，基金的收入獲得稅項豁免，因此在財務報表內並無就香港利得稅撥備。

年度稅項支出為不可取回的股息預扣稅。股息收入按扣除預扣稅前的總金額列入收益或虧損。

5. 按公平價值列入收入或虧損的金融資產

以下為基金截至2024年12月31日及2023年12月31日按公平價值列入收入或虧損的金融資產：

市值

2024

（港元）

2023

（港元）

上市股票 105,655,241 83,790,853

按公平價值列入收入或虧損的金融資產總值 105,655,241 83,790,853

6. 金融風險管理

根據其投資管理策略，基金的投資組合為指數成份股，但不限於股票工具及衍生工具。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於扣除費用前盡實
際可能緊貼作為基金基準的指數之表現。基金經理主要採用複製策略以達到基金的投資目標。當指數的成份股或指數成份股
的比重有所改變時，基金經理會負責調整基金組合內之股票，以確保基金的投資組合與構成指數的股票及每一成份股的比重
相符。

基金的投資活動為其帶來了不同種類的風險，此等風險與其投資的金融工具及市場有關。為了遵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
號的要求，基金經理為基金持有的金融工具確立了以下最重要的固有財務風險的種類。基金經理欲強調以下所載列的關聯風
險只是其中一部份，並不為投資於基金的固有風險的全部。投資者請注意與基金投資有關聯的風險的更多資訊已載列於基金
的香港銷售文件（「銷售文件」）內。

基金於年終日所持有的金融工具的性質及種類與其風險管理政策詳述如下。



報告和財務報表 25

 

財務報表附註（續）

6. 金融風險管理（續）

(a) 市場風險

因市場價格變動而令到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和未來現金流出現波動，會引致市場風險，包括價格、利率及匯率風險。

(i) 價格風險

基金所持之金融工具的價值會受市場價格的轉變（由利率風險及匯率風險所引起的除外）的影響而波動（不論該市場價格
的轉變是否由個別投資特有的因素，其發行人或所有會影響於市場交易的金融工具的因素所引起），從而產生價格風險。
基金承受由股票工具的市場價格轉變及相關指數的市場價格轉變所帶來的價格風險。

基金經理透過採用複製策略建立投資組合。由於基金並非積極管理型基金，基金經理並無酌情權挑選股票或於股市下跌
時採取防禦措施。因此，相關指數下跌將會使基金的價值相應下跌。

基金所持之投資均為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的指數成份股。基金以整體基礎來估計股票投資市場未
來合理及有可能的價格變動，若相關指數於2024年12月31日分別上升╱下跌20%（2023：20%），則估計屬於單位持有
人之資產淨值分別會上升╱下跌如下。這分析假設所有其他可變因素，尤其是利率保持不變。

估計屬於單位持有人之資產淨值之升╱（跌）

基準╱

相關資產

若相關資產

上升20%

若相關資產

上升20%

若相關資產

下跌20%

若相關資產

下跌20%

基金 貨幣 2024 2023 2024 2023

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 港元 富時中國50指數 21,131,048 16,758,171 (21,131,048) (16,758,171)

(ii) 利率風險

利率變動可能為帶息資產的價值帶來相反影響，或會引致基金產生收益或虧損，從而或會產生利率風險。除銀行存款
外，基金的金融資產及負債均為非帶息，因此基金並沒有重大的利率風險。

(iii) 匯率風險

基金的所有金融資產及負債的報價貨幣為港元，與基金的報價貨幣相同，因此基金所面對之匯率風險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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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6. 金融風險管理（續）

(b) 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的管理策略及集中度之分析

與經紀的交易於等待結算時或會產生信貸風險。然而所涉及的結算時間非常短暫及選用的經紀亦有一定的質素，因此由於未
能結算而衍生出的信貸風險是非常低的。基金經理會透過監察經紀商的信貸評級及其財政狀況以進一步減低此風險。

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是基金的受託人。如受託人破產或無力清償，或會令到基金資產的權益受到耽擱或限制。
基金經理會透過持續監察受託人的信貸質素以檢視其風險。

基金的所有投資均存放於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託管人」），如託管人破產或無力清償，或會令到存於代管人的基金投
資的權益受到耽擱或限制。基金經理會透過持續監察託管人的信貸評級以檢視其風險。

基金所持有的現金存於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滙豐銀行」）。如銀行破產或無力清償，會令到存於滙豐銀行的基金現金
的權益受到耽擱或限制。基金經理會透過持續監察滙豐銀行的信貸評級以檢視其風險。

除以上所述外，於2024年12月31日及2023年12月31日，基金並沒有與其他對手有重大集中的信貸風險。

(c) 流通性風險

流通性風險是基金以現金或其他金融資產來履行由金融負債引起的責任時會遇到困難的風險，或該責任的解除方式會不利於
基金。

基金及基金經理有政策及程序管理流通性以應付其負債包括預計的單位贖回，可於到期時支付而沒有帶來不能支付的損失或
對基金的聲譽造成損害。

香港銷售文件賦予單位可每日發行及贖回，所以基金面對每日應付單位持有人贖回單位的流通性風險。所有其他金融負債是
按需求而償付或其合約的期限少於三個月。

基金的金融資產均為上市股票投資，全部於聯交所上市，故被視為可輕易變現的投資。因此，基金能夠將其投資快速變現以
應付其流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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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6. 金融風險管理（續）

(c) 流通性風險（續）

基金的流通性風險由基金經理根據現有的政策及程序每日管理。基金的贖回政策允許於下列情況下進行贖回：

－ 投資者透過參與經紀商，以一籃子指數成份股及以少量現金款額，或全數以現金贖回單位。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
金的最少贖回單位規模為50,000個；

－ 聯接基金透過基金經理以一籃子指數成份股及以少量現金款額或全數以現金贖回最少1個單位，現時恒生富時中國50指
數上市基金的聯接基金為恒生中國指數基金。

根據香港銷售文件，於若干情況下，基金經理有權宣佈暫停單位持有人贖回單位的權利，例如當聯交所休市；於聯交所或香
港期貨交易所的買賣遭到限制或暫停；或指數沒有被編製或發放等。

(d) 資本管理

基金於年終日的可贖回單位代表其資本。

基金管理資本的目的是確保有穩定及強健的基礎為投資者帶來最大的回報，及管理由贖回而引起的流通性風險。基金經理根
據載於香港銷售文件的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管理基金的資本。

於年度內，基金管理資本方式的政策及程序並沒有變動。

基金不受外在的資本要求所管制。

權益的金額及變動已載列於權益變動表。由於可贖回單位是按單位持有人的指示被贖回，實際贖回的水平與以往的經驗可能
有重大的差異。

7. 股息收入

以下為基金於年度內所賺取的股息收入及已扣除不可取回的預扣稅的淨股息收入。

基金 貨幣

股息收入 預扣稅 淨股息收入

2024 2023 2024 2023 2024 2023

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 港元 3,245,706 3,034,382 (267,483) (257,826) 2,978,223 2,776,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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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8. 利息收入

於年度內，基金從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賺取的利息收入如下。

基金 貨幣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利息收入 淨利息收入

2024 2023 2024 2023

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 港元 4,939 6,535 4,939 6,535

9. 投資淨收益╱（虧損）

於年度內，基金出售股票工具，所賺取或產生的已變現及未變現的收益或虧損詳情如下。

基金 貨幣

股票工具投資淨收益╱（虧損） 投資淨收益╱（虧損）

2024 2023 2024 2023

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 港元 18,313,846 (15,277,002) 18,313,846 (15,277,002)

基金 貨幣

投資已變現虧損

未變現收益╱（虧損）

之變動 投資淨收益╱（虧損）

2024 2023 2024 2023 2024 2023

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 港元 (12,132,707) (11,267,462) 30,446,553 (4,009,540) 18,313,846 (15,277,002)

10. 與受託人、基金經理及彼等的關連人士的交易

以下為重大關聯方交易或基金與受託人、基金經理及彼等的關連人士於年度內訂立的交易概要。關連人士為證監會頒佈的
《證監會守則》所界定的關連人士。基金、受託人、基金經理及彼等關連人士於年度內的所有交易均於日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
商業條款進行。就受託人及基金經理所知，除以下的披露外，基金再沒有與受託人、基金經理及彼等關連人士有其他交易。
所有有關的應收及應付款項均無擔保、免息及可隨時索還。

(a) 恒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恒生投資」）（滙豐集團成員－恒生銀行有限公司（「恒生銀行」）全資附屬機構）是基金的經理。恒生
投資向基金收取每年為資產淨值0.55%的管理費。管理費於每個交易日計算，並於每月支付。以下為基金於年度內支付的管
理費及於年終日應付予基金經理的管理費。

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

2024

（港元）

2023

（港元）

於年度內支付的管理費 502,950 529,487

應付管理費 50,766 38,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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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10. 與受託人、基金經理及彼等的關連人士的交易（續）

(b) 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滙豐集團成員）是基金的受託人。受託人可向基金收取不同程度的受託人費如下。自
2024年4月3日起，受託人就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收取受託人費用，年利率為0.045%。2024年4月3日之前，受託
人就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收取受託人費用，年利率為0.05%。

恒生富時中國50

指數上市基金

受託人的費用率（每年）（自2024年4月3日起生效） 0.045%

最低受託人月費（港元） –

每次處理購入或出售投資的手續費（港元） 35

每次估值的估值費（港元） –

每次處理發行╱贖回╱轉換基金單位的手續費（港元） 100

此外，受託人於年度內亦提供如下其他各項服務予基金。基金於年度內支付的有關費用及於年終日應付的有關費用如下：

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

2024

（港元）

2023

（港元）

付予受託人之交易費

 －付予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4,900 2,400

受託人費

 －付予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42,136 48,135

登記處費

 －付予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15,600 21,250

估值費

 －付予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24,800 97,200

財務報告費

 －付予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36,202 39,079

應付予受託人的費用

 －付予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41,207 49,442

(c) 滙豐銀行成為基金的參與經紀商，但於2023年及2024年並無以實物╱現金方式新增及贖回基金單位。截至2024年12月31日
止年度，基金亦使用滙豐銀行的服務處理部份投資買賣交易。以下為基金於年度內處理的交易及支付的有關費用詳情。

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

2024 2023

透過滙豐銀行進行的交易的總值（港元） 11,531,610 1,961,349

佔基金交易總額比率 12.66% 4.26%

支付予滙豐銀行的經紀佣金（港元） 2,308 392

平均佣金比率 0.0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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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10. 與受託人、基金經理及彼等的關連人士的交易（續）

(d) 基金的證券存管有使用滙豐銀行的服務，需向滙豐銀行支付證券費用及證券託管及銀行費用。基金於年度內支付的有關費用
及於年終日應付的有關費用如下。

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

2024
（港元）

2023
（港元）

於年度內支付滙豐銀行的證券費用 45,645 21,182
於年度內支付滙豐銀行的證券託管及銀行費用 3,666 3,800
截至年終日應付滙豐銀行的證券費用 3,830 2,448
截至年終日應付滙豐銀行的證券託管費用 358 285

(e) 基金已於年度內獲恒生指數有限公司（「恒指有限公司」，恒生銀行全資附屬機構）許可，可使用指數以設立、發售、推廣及發
售基金。就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於年度內已付恒指有限公司的許可費用為36,578港元（2023：無），而於年終日應
付予恒指有限公司的許可費用為25,515港元（2023：無）。

(f) 基金的部份銀行存款存放於滙豐銀行。有關的銀行存款於年終日的結餘、於年度內賺取的利息收入及於年終日的應收利息的
詳情如下。

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

2024
（港元）

2023
（港元）

滙豐銀行存款截至年終日的結餘 385,346 381,340
年度內從滙豐銀行賺取的利息收入 4,939 6,535
截至年終日於滙豐銀行的應收利息 – 43

(g) 滙豐銀行提供非承諾的銀行透支予基金。該等非承諾的銀行透支額及年度內已付利息支出的詳情如下。

基金 貨幣 年份 於12月31日的非承諾的銀行透支 利率

年度內

已付利息支出

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 港元 2024 (i) 950.000美元；
(ii) 滙豐銀行託管的資產淨值10%；和
(iii)資產淨值10%的較少值

美元

最優惠利率

–

2023 (i) 1,740,000美元；
(ii) 滙豐銀行託管的資產淨值10%；和
(iii)資產淨值10%的較少值

美元

最優惠利率

188

(h) 恒生中國指數基金為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的最大單位持有人。有關恒生中國指數基金截至年終日持有的恒生富時中
國50指數上市基金單位數目及基金於年度內賺取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的收益分派詳情如下。

2024 2023

截至年終日持有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的單位數目 312,332 316,183

於年度內賺取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的收益分派（港元） 761,563 70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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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10. 與受託人、基金經理及彼等的關連人士的交易（續）

(i) 恒生中國指數基金為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的最大單位持有人，於年度內以現金新增及現金贖回基金單位以及從聯交
所購買及賣出基金單位。新增╱贖回金額及單位數目以及購買╱出售活動詳情如下。

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

2024 2023

現金新增金額（港元） 8,146,936 1,134,568

現金新增單位數目 62,375 9,540

現金贖回金額（港元） 8,402,470 5,772,053

現金贖回單位數目 68,926 46,979

購買金額（港元） 658,900 1,305,343

購買單位數目 5,600 10,400

出售金額（港元） 474,832 25,731

出售單位數目 2,900 200

(j) 基金經理之董事及高級人員可以以主事人身份買賣基金單位。於2024年12月31日，基金經理之董事及高級人員並無持有恒生
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單位（2023：無）。

11. 已發行單位數目和每單位資產淨值

於2024年12月31日及2023年12月31日，已發行單位數目和每單位資產淨值如下。

2024 2023

單位類別

（貨幣）

已發行

單位數目

每單位

資產淨值

已發行

單位數目

每單位

資產淨值

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 上市類別單位（港元） 764,132 138.4828港元 770,683 109.0036港元

12. 軟佣金

基金經理並沒有為基金與任何經紀訂立任何軟佣金協議。

13. 收益分派表

年度內的收益分派詳情如下：

基金

現金股息

釐定日期

現金股息

釐定日期

每單位

收益分派

每單位

收益分派

2024 2023 2024 2023

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 2024年9月20日 2023年9月19日 1.85港元 1.60港元

2024年6月27日 2023年6月29日 0.50港元 0.5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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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13. 收益分派表（續）

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止年度

（港元） （港元）

年初未分派之收入金額 327,111 267,140

計算投資收益╱（虧損）前的收入 2,099,199 1,847,636

利息支出 – (188)

稅項 (267,483) (257,826)

發行單位所得及應收款項（收入部分） 732,503 263,161

贖回單位所付及應付款項（收入部分） (772,638) (154,599)

可供單位持有人的收益分派金額 2,118,692 1,965,324

予單位持有人的收益分派 (1,701,913) (1,638,213)

年終未分派之收入金額 416,779 327,111

14. 公平價值

基金的投資於資產負債表日是以公平價值計量。而公平價值是於某一指定時間，因應市場因素及金融工具的有關資料估算出
來。公平價值的計算涉及不可觀察的因素及主觀判斷，然而公平價值仍可於合理估計範圍內確實地估算出來。而其他金融工
具包括應收認講單位款項、應收出售投資款項、應收股息款項、其他應收款項、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應付投資款項、應付贖
回單位款項及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基於其性質屬中期或短期，其賬面金額與公平價值相若。

金融工具的估值

基金公平價值計量的會計政策詳見附註2(f)(iv)。基金以下列公平價值級別計量公平價值，以反映在計量時所採用的輸入值的
重要性。

• 第一級：所用輸入值為相同工具在活躍市場的報價（未經調整）。

• 第二級：所用輸入值為第一級別的市場報價以外的數據，包括直接（即價格）或間接（即源自價格）可觀察的數據。這類別
包括使用以下方法進行估值的工具：類似工具在活躍市場的報價；相同或類似工具在較不活躍市場的報價；或所有重大
輸入值均可直接或間接從市場數據觀察的其他估值技術。

• 第三級：所用輸入值為不可觀察的數據。這類別包括所有工具，其所用估值技術包括並非基於可觀察的輸入值，而不可
觀察的輸入值對工具的估值有重大影響。這類別亦包括基於類似工具的報價進行估值的工具，但需要重大不可觀察的輸
入值作出調整或假設，以反映工具之間的差異。

基金持有的投資均於聯交所上市，其公平價值是根據活躍市場的報價釐定，因此在公平價值級別中被歸類為第一級。第三級
的投資包括非上市股票及已停牌股票，該等股票於本財務報表中透過市場方法以可比分析及根據相關信息估算。至於所有其
他金融工具，由於其中期或短期的性質，其賬面金額與公平價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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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14. 公平價值（續）

金融工具的估值（續）

下表呈列了於資產負債表日以三個公平價值級別來量度公平價值的金融工具的賬面值。

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

2024

（港元）

2023

（港元）

資產

第一級

 －上市股票 105,655,241 83,790,853

總額 105,655,241 83,790,853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第一級與第二級之間並無金融工具轉移，或並無轉入第三級或自第三級轉出（2023：無）。

漢能控股於2015年5月停牌，並於2019年6月除牌。所有在漢能控股的投資隨後已轉至中國同富新能源，並已於2023年12月
1日出售。

下表載列公平價值層級第三級公平價值計量期初餘額與期末餘額的對賬。

2024

（港元）

2023

（港元）

年初公平價值 – –

出售投資 – (1)

股票投資已變現虧損 – (3,334,572)

未變現虧損之變動 – 3,334,573

年終公平價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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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15. 分部資料

基金經理代表基金制訂分配資源的策略及根據用來制訂策略的內部檢討報告以確定營運分部。

基金經理根據香港銷售文件的規定以單一及綜合的投資策略投資於指數成份股，其目標為於扣除費用前盡實際可能緊貼指數
之表現，故此視基金只有一個營運分部。於年度內並沒有營運分部的變動。

基金所產生的收益主要是來自上市股票。提供予基金經理的分部資料與披露於全面收入表及資產負債表內的一樣。

基金於香港註冊。基金的主要投資收入是來自於香港的上市股票。有關基金的投資詳情請參閱附註5。

16.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修訂、新訂的準則及詮釋之可能影響

截至本財務報表之發行日，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了若干經修訂、新訂的準則及詮釋。由於該等經修訂及新訂的準則及詮釋於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尚未生效，故本財務報表暫未採用。

於這些準則變化當中，以下變化可能與基金的運作及財務報表相關：

在以下日期或之後

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之修訂本，外匯匯率變動的影響－缺乏可兌換性 2025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修訂本，金融工具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金融工具的分類與計量之修訂

2026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的年度改進－第11卷 2026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8號，財務報表列報和披露 2027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9號，非公共受託責任的附屬公司：披露 2027年1月1日

基金正評估當首次採用上述變化之預期影響，到目前為止的結論為採用該等經修訂的準則及詮釋應不會對基金的營運業績及
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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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及上市基金之表現（未經審核）
 

由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間與2023年同期之比較

以港元計算之表現

基金╱指數

由2024年1月1日至

2024年12月31日期間

由2023年1月1日至

2023年12月31日期間

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 29.51% (13.94%)

富時中國50指數^ 31.73% (12.62%)

資料來源：資產淨值由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提供。上市基金之表現資料由基金經理提供。指數資料由彭博資訊提供。

* 表現以報價貨幣之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股息（如有）再投資計算。所呈列的表現資料乃是基於沒有向單位持有人作出派息的假設而計算，並僅供參考之用。

^ 現以股息再投資之總回報計算（扣除預扣稅後）。

投資者須注意，所有投資均涉及風險（包括可能會損失投資本金），基金單位價格可升亦可跌，過往表現並不可作為日後表現的指
引。投資者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應詳細閱讀有關基金之銷售文件（包括當中所載之風險因素之全文）。



恒生投資36

上市基金每日收市價及每單位資產淨值之比較（未經審核）
由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間與2023年同期之比較

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

由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間之每日收市價及每單位資產淨值之比較

由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間之每日收市價及每單位資產淨值之比較



報告和財務報表 37

指數成份股披露（未經審核）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12月31日

基金 指數 成份股 佔指數比重（百分比）

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富時中國50指數沒有佔指數比重多於百分之十的成份股。

2023年12月31日

基金 指數 成份股 佔指數比重（百分比）

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富時中國50指數沒有佔指數比重多於百分之十的成份股。



恒生投資38

上市基金就指數成份股額外投資比重限制之報告（未經審核）
由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根據基金之香港銷售文件中所述，若基金經理（恒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為基金作出投資時實施具代表性之樣本複製策略，基金經
理將根據基金之有關投資限制應用該策略，以令基金經理可根據以下限制相對於指數內的指數成份股各相應比重調高其比重。

股份於指數內的比重 可分配之最高額外比重

10%以下 4%1

10%至30% 4%

30%至50% 3%

50%以上 2%

1 當持有的指數成份股於指數所佔比重低於10%，且倘於分配最高額外比重4%後該成份股的分配總額仍低於10%時，分配至該成份股的總比重可能最高調至10%。

於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間內，基金經理已就恒生富時中國50指數上市基金完全遵守以上最高額外比重限制。



報告和財務報表 39

投資組合碳足跡（未經審核）
由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詳情請瀏覽恒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網頁 https://www.hangsenginvestment.com/ 。



恒生投資40

管理及行政

基金經理及上市代理人
恒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
中環德輔道中83號

基金經理之董事
張家慧
趙蕙雯
李佩珊
李樺倫
蘇雪冰
薛永輝（於2024年12月11日辭任）
SKEVINGTON Dominic Adam（於2024年5月27日委任）
WHITE Stuart Kingsley（於2024年5月27日辭任）

受託人、託管人及登記處
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香港
中環
皇后大道中1號

核數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於《財務匯報局條例》下的註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
香港
中環
遮打道10號
太子大廈8樓

兌換代理人
香港證券兌換代理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
中環
康樂廣場8號
交易廣場二期8樓



由恒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 恒生銀行全資附屬機構 ) 刊發


	封面
	目錄
	年度財務報告2024
	業績記錄（未經審核）
	受託人報告
	獨立核數師報告
	投資組合（未經審核）
	投資組合變動表（未經審核）
	資產負債表
	全面收入表
	權益變動表
	現金流量表
	財務報表附註
	指數及上市基金之表現（未經審核）
	上市基金每日收市價及每單位資產淨值之比較（未經審核）
	指數成份股披露（未經審核）
	上市基金就指數成份股額外投資比重限制之報告（未經審核）
	投資組合碳足跡（未經審核）
	管理及行政
	封底

